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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重大事件应急管理规定 

 

1 主题内容和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为应对各类重大突发事件，明确分公司及公司归口部门、窗口部门在发生突发重

大事件时的报告要求及处置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事关重大的突发事件，如：发生人员伤亡、媒体曝光、政府追责、重大经济损失、

潜在威胁或重大自然灾害等事件。 

2 引用文件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 规范及使用指南 

OHSAS18001：2007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系规范 

QG/SM JC 13-2008 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3 术语和定义 

3.1 突发重大事件：指对公司运营、声誉等产生重大影响的突发事件，如：发生人员伤亡、媒体曝

光、政府追责、重大经济损失、潜在威胁或重大自然灾害等事件，具体范围可参见附录。 

4 目的和原则 

4.1 目的：为对各类重大突发事件，及时控制事态和及其影响范围、维护公司形象与声誉、减少公

司损失。 

4.2 原则：快速响应、有效处置。 

5 应急处置组织机构 

5.1 公司构建由总裁担任组长、副总裁和总工程师担任副组长的跨部门应急处理工作小组（简称“应

急小组”）。 

5.2 应急小组成员由销售部、市场部、安装部、维保部、技术质量部和企管部部长及相关骨干组成。

小组成员也可根据突发事件情况紧急扩充，将相关部门、条线人员纳入应急小组。 

5.3 应急小组成员工作职责 

5.3.1 应急小组组长职责 

5.3.1.1 定期确认本应急管理规定的适应性、有效性和充分性，并适时对本管理规定进行修订、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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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 针对突发重大事件及处置情况，听取副组长及相关组员汇报，并根据实际情况作领导指示； 

5.3.1.3 确认突发重大事件处置结束，并视事件情况进行后续调查评估、追责奖惩及流程改进。 

5.3.2 应急小组副组长职责 

5.3.2.1 收到重大突发事件信息后，及时召集各应急小组成员、听取情况与进展汇报，并适时向组

长作情况汇报； 

5.3.2.2 组织召集应急小组成员共同商讨，指示具体应对措施并组织落实； 

5.3.2.3 指定常设或临时应急小组信息联络员，由其汇总事件处置全过程的信息收集汇总工作； 

5.3.2.4 组织协调相关条线、部门及资源，协助应急小组成员迅速落实应对措施； 

5.3.2.5 实时跟进事件应对处置情况； 

5.3.2.6 根据突发事件特点及应急小组组长指示，由其担当或另行指派对外新闻发言人，并指定牵

头部门准备公关通讯稿件、统一对外公告口径； 

5.3.2.7 依据事件实时进展情况，判断是否解除应急状况，并根据应急小组组长指示，组织开展后

续调查评估工作。 

5.3.3 应急小组成员职责 

5.3.3.1 根据突发事件内容，提供处置建议和意见以供应急小组领导决策； 

5.3.3.2 根据应急小组指示，具体落实各项应对措施； 

5.3.3.3 根据各自分工向应急小组信息联络员实时报告进度情况； 

5.3.3.4 应急小组成员负有保守公司商业秘密的责任，未经许可不得对小组以外成员透露该事件相

关信息。 

5.3.4 其他部门、条线职责 

积极配合应急小组指示提供支援与协助，尽快完成相关应对措施。 

6 突发重大事件上报 

6.1 事件信息收集与预判 

6.1.1 分公司责任人有责任和义务关注所辖区域内的市场、行业等新闻、信息，及时获取与公司

相关的突发重大事件信息。 

6.1.2 分公司责任人应在接收到突发重大事件信息，根据附录 A 《SMEC分公司突发重大事件应

急处置流程》中的事件分类预判，作上报准备。 

6.1.3 分公司责任人在对事件作预判、准备上报总部的同时，也应开展多渠道的信息收集、核实

工作。 

6.2 事件信息上报 

6.2.1 分公司责任人按照《SMEC 分公司突发重大事件应急处置流程》中“上报节点”要求及时

报告（知会）公司归口部门和窗口部门。原则上，“即刻报告”的事件不得晚于事发 2小时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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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至归口部门和窗口部门。 

6.2.2 如针对突发事件，公司领导已先行获知，则立即通知对应的分公司责任人就事件详情进行

核实、并反馈归口部门进行判断、应对。 

7 突发重大事件处置 

7.1 事件处置判断 

7.1.1 归口部门在接收突发事件详情内容后，及时通知常设应急小组信息联络员，由其根据

《SMEC分公司突发重大事件应急处置流程》进行判断： 

- 由窗口部门直接负责处置或由其负责协调相关部门共同处置； 

  - 即可通报应急小组、启动应急小组流程。 

7.1.2 由窗口部门直接负责处置的事件，应参照公司现有 QG/SM JC 13《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和各项具体预案要求执行处置。 

7.1.3 事件处置过程中，窗口部门应保持主要处理过程记录追溯可查。 

7.1.4 如在事件处置过程中，窗口部门判断难以处置应对或事件属性发生本质性恶化，则可迅速

通报应急小组、启动应急小组流程。 

7.2 启动应急小组流程 

7.2.1 在收到突发事件信息后，经应急小组信息联络员判断属于重大事件范畴且需启动应急小组

流程的情况，须即刻通知应急小组全部成员。 

7.2.2 应急小组应保持通讯方式畅通，并准备多种备份联系方式和备份人员，确保紧急情况下能

第一时间收悉相关信息。应急小组可运用先进通讯方式、构建多种移动通讯、网络平台，确保

小组内部沟通的及时有效性。 

7.3 事件商讨处置 

7.3.1 应急小组成员接收启动指令后，须第一时间集结至指定地点、就事件应对准备商讨；如无

法出席，须向组长和副组长请假、并指定备份人员参加小组讨论。 

7.3.2 各应急小组成员可根据事件信息、结合各自条线职能，在集结的同时就根据事件应对准备

相关信息或应对建议。 

7.3.3 应急小组成员应在组长或（和）副组长的指示下，就事件信息发表各自条线的专业判断、

提出应对措施和建议，以供应急小组组长或副组长决策。 

7.3.4 整个事件商讨处置过程中，由应急小组统一口径、内容，确保公司及时、准确、客观、全

面地对外界发布事件信息；应急小组成员切忌向小组以外、与事件处置无关人员透露事件有关

信息。 

涉及对外新闻发布的事件，根据涉及条线由相应部门牵头编制新闻通稿初稿、并报请企管

部（法务条线）以及应急小组副组长或以上层级领导确认后，发送各小组成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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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工程服务方面事件，由工程本部牵头编制新闻通稿初稿； 

- 涉及市场外部影响的事件，由市场部牵头编制新闻通稿初稿； 

- 涉及产品技术方面事件，由技术中心牵头编制新闻通稿初稿； 

- 其他事件或根据事件动态，可由应急小组副组长另行指派牵头部门。 

7.3.5 应急小组成员应根据小组商讨决定，按照各自职能分工、分头落实各项应对措施，并就事

件处置进展情况及时通报应急小组信息联络员。 

7.3.6 应急小组成员在处置过程中，如预判无法有效落实处置措施或事件发生本质性变化，则及

时通报应急小组组长或副组长，由应急小组领导根据现场判断是否需要重新召集相关小组成员

重新商讨、调整应对措施。 

7.4 事件处置结案 

当应急小组组长、副组长确认事件处置结果已达到预期目标后，可作指示事件结案，各应急小

组成员解除待命。 

8 后续调查、评估与改进 

8.1 后续调查与评估 

突发重大事件结案后，可由应急小组组长、副组长或其授权人员，组织开展事件专项调查，对

事件的起因、性质、影响以及责任和经验教训等进行综合调查与整体评估。 

8.2 后续改进 

8.2.1 根据事件处置应对的纠正预防措施，可将其纳入程序文件进行流程改进。 

8.2.2 根据事件处置的调查评估结论，可由应急小组组长及相关领导对应急处置过程、预案进行

修正完善，提高公司整体应对能力。 

 

补充部分： 

附录（目录） 

附录A：SMEC分公司突发重大事件应急处置流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企管部归口并解释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来文冈、董啸威 

本标准主要审核人：阮为民、胡  平、王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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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EC 分公司突发重大事件应急处置流程 

 

事件

分类 

分

级 
事件内容 

分公司责任人 

（上报人） 
上报节点 上报与后续要求 归口部门 窗口部门 处理流程 

人员

死亡 

A 
在用梯、SMEC保养合同： 

乘客死亡 
总经理 即刻报告 报告公司、按公司指示现场执行 市场部 维保部 启动突发事件应对小组流程； 

A 
在用梯、非 SMEC 保养合

同：乘客死亡 
总经理 现场协调处置过程中动态汇报 

报告公司； 

如可能涉及媒体曝光，即刻报告公司、按公

司指示现场执行 

市场部 维保部 窗口部门负责； 

A 公司/分公司员工死亡 总经理 即刻报告 
报告公司； 

按公司指示现场执行 
市场部 

安装部或维保

部、市场部 
启动突发事件应对小组流程； 

B 
未竣工项目电梯，其他施工

单位或社会人员死亡 
工程经理 现场协调处置过程中动态汇报 知会公司； 市场部 

安装部（或维保

部） 
窗口部门负责； 

C 
委托安装/保养合作方人员

死亡 
工程经理 现场协调处置过程中动态汇报 知会公司； 市场部 安装部/维保部 窗口部门负责； 

人员

受伤 

A 
在用梯、SMEC保养合同， 

乘客重伤、或≥3人轻伤 
总经理 即刻报告 

报告公司； 

轻伤<3人、可能涉及媒体曝光，即刻报告公

司、按公司指示现场执行 

市场部 维保部 
窗口部门负责； 

如重伤≥2人，启动突发事件应对小组流程； 

B 
在用梯、SMEC保养合同， 

乘客轻伤（＜3人） 
总经理 现场协调处置过程中动态汇报 

知会公司； 

如可能涉及媒体曝光，即刻报告公司、按公

司指示现场执行 

市场部 维保部 窗口部门负责； 

D 
在用梯、非 SMEC 保养合

同，乘客受伤 
总经理 现场协调处置过程中动态汇报 知会公司； 市场部 维保部 窗口部门负责； 

C 公司/分公司员工重伤 总经理 即刻报告 报告公司、按公司指示现场执行 市场部 
安装部或维保

部、市场部 

窗口部门负责； 

重伤≥2人，启动突发事件应对小组流程； 

D 公司/分公司员工轻伤 工程经理 原则上结案后汇报 知会公司； 市场部 安装部/维保部 窗口部门负责； 

C 
未竣工项目电梯，其他施工

单位或社会人员受伤 
工程经理 

现场协调处置过程中动态汇报 

重伤≥2人，即刻汇报 
知会公司； 市场部 

安装部（或维保

部） 
窗口部门负责； 

D 
协作安装/保养合作方人员

受伤 
工程经理 

轻伤：结案后汇报 

重伤：现场协调处置过程中动态

汇报 

知会公司； 市场部 安装部/维保部 窗口部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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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分类 

分

级 
事件内容 

分公司责任人 

（上报人） 
上报节点 上报与后续要求 

总部归口

部门 
总部窗口部门 总部处理流程 

媒体

曝光 

B 
全国/省级/地区级媒体指名

曝光 
总经理 即刻报告 报告公司、按公司指示现场执行 市场部 市场部 窗口部门负责（视情况启动突发事件应对小组流程）； 

B 知名门户网站指名曝光 总经理 即刻报告 报告公司、按公司指示现场执行 市场部 市场部 窗口部门负责（视情况启动突发事件应对小组流程）； 

C 其他媒体曝光 总经理 现场协调处置过程中动态汇报 知会公司 市场部 市场部 窗口部门负责； 

政府

追责 

A 
危及公司/分公司许可证等

资质 
总经理 现场协调处置过程中动态汇报 知会公司 市场部 

市场部+相关条

线部门 

窗口部门负责（如牵涉总部，启动突发事件应对小组流

程）； 

C 政府机关行政处罚 总经理 现场协调处置过程中动态汇报 知会公司 市场部 市场部 窗口部门负责； 

工商调查、司法调查 总经理 即刻报告 报告公司、按公司指示现场执行 市场部 市场部 窗口部门负责（视情况启动突发事件应对小组流程）； 

上级

关注 
A 

上级领导、日方领导关注事

件 
总经理 动态反馈情况 按公司指示现场执行、整改 市场部 

市场部+相关条

线部门 
窗口部门负责（视情况启动突发事件应对小组流程）； 

经济

损失 

A 
损失金额 5~10万元（全责）

或 10万元以上（无责） 
总经理 现场协调处置过程中动态汇报 知会公司 市场部 

市场部+相关条

线部门 

窗口部门负责（如可能牵涉总部，启动突发事件应对小组

流程）； 

C 
损失金额 5万元以下（全责）

或 10万元以下（无责） 
总经理 结案后汇报 知会公司 市场部 市场部 窗口部门负责； 

自然灾害 
火灾、地震、水灾等引起区

域性影响的事件 

总经理/工程经

理 
现场协调处置过程中动态汇报 知会公司 市场部 市场部 市场部+相关条线部门； 

 

重要说明： 

1. 事件“分级”按其严重程度划分，A级最高、D级最低，逐级递减； 

2. 所有情况，如可能上升到媒体曝光或政府处罚，分公司均应第一时间动态汇报，并按公司指示现场执行； 

3. “电梯是否已经通过政府验收”，为“安装中”与“在用梯”事件分类的界面节点； 

4. 非 SMEC保养电梯，如果存在被质监部门认定为产品质量问题的趋势，须升级为“SMEC保养电梯”同等流程处理； 

5. 上述突发事件，如果可能对公司与战略合作伙伴、T类标志性项目客户合作形成影响的，分公司应在现场协处过程中报告市场部。 

6. 上述应急处置对策，不代替公司的事后问题/过失调查、责任查处与责任人考核追责流程。 

7. 如公司人员先期获知事件，由归口部门向分公司进行告知，然后由分公司了解现场情况后，按上述流程正式报告/汇报。 

 

 


